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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實習辦法

辦法 內容

靜宜大學
校外實習辦法

靜宜大學資訊學
院校外實習施行

細則

1. 1學分應配60小時以上實習時數。

2. 各系需與實習單位訂定正式合約、
公函或其他證明文件。

3. 實習指導老師每學期至少應提供
二次以上實習輔導(或訪視)紀錄。



資訊學院企業實習流程

實習機會公告

實習說明會

學生前往實習

合約用印/選課

錄取通知

面試通知

學生遞交申請

應繳交資料：
1.實習履歷申請表
2.家長同意書

應繳交資料：
靜宜大學企業實習課程
確認表(職產處)

每月5日應繳交資料：
工作週誌

學生實習結束

應繳交資料：
1.學生校外實習計畫書(職產處) 、

2.成果報告書
3.實習教師訪視紀錄表(職產處)

4.校外實習單位成績評量表(職產處)

5.校內指導教師成績評量表(職產處)

6.雇主問卷、實習生問卷

預計時程
(上學期/下學期)

2-4月/9-11月

4-5月/10-11月

5-6月/11-12月

7月~隔年1月/2-6月

3/2

4/28

9/1

9/29


